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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宜蘭縣教師會第 10屆第 1 次臨時理事會議 記錄 

時間：民國106年3月8日（星期三）18時 

地點：本會會議室 

主席：方世齡                                           紀錄：余秀雲 

出席：如簽到冊  

請假：  

列席：如簽到冊 

一、 主席報告出席人數並宣布開會： 

─應出席15人，已出席9人，請假6人，列席3人，達開會額數，會議開始。 

二、 確認議程： 

─無異議認可。 

三、 主席報告出席人數並宣布開會： 

四、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並報告執行情形： 

    第10屆第8次理事會議紀錄(附件一，頁3-6) 

    第10屆第8次理事會議決議執行狀況報告(附件二，頁7-8) 

五、 提案討論： 

編號：1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補推薦本會第4屆理事候選人一名案。 

說明：本會依選舉罷免辦法第2條，理事會於106年2月22日第10屆第8次理事會推薦9

位理事，然謝雯婷老師(凱旋國小)婉拒推薦。 

辦法：請補推薦本會第11屆理事候選人一名。。 

決議：推薦理事：鄭嘉偉(光復國小)。(同意：9票，反對：0票) 

編號：2 

提案人：鄭祺怡 

案由：有關106年度校長遴選案辦理會談與否？另，候用校長部分，採何種方式與之

會談？ 

說明：有關106年度校長遴選案是否辦理會談？如果辦理，時間預定何時？候用校長

部分擬採何方式？ 

辦法：理事會通過後，由教師會發函建請教育處擬訂校長遴選相關事宜。 

決議：本會訂於4月11日下午18時邀校長遴選各校代表、分會長或聯絡人、本會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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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參與校長遴選各校座談。 

編號：3 

提案人：南屏國小教師會 

案由：會員請本會協助有關「超額教師介聘時應採用『縣內介聘積分表』」之建議，

業經提案至宜蘭縣教師會並決議，但恐耗日費時，請再向宜蘭縣教師會、宜

蘭縣教師職業工會反映或提案，請求儘早處理，以利今年度之超額教師受到

公平待遇。 

說明： 

1.教師法第15條規定，超額教師「應優先輔導遷調或介聘」，本縣應依介聘辦法之積

分表(縣內教師介聘比序用)優先介聘，但目前仍用「超額作業積分表」(校內超額

比序用)，故應及早變更，以為公平。 

2.目前超額介聘，將使第二次以上之超額教師永遠蒙受積分上之不利益(尤其校內年

資部份)，有違平等原則。 

3.只要公告變更「宜蘭縣國民中小學超額教師遷調作業要點」附表二「超額作業積

分表」，改採「縣內介聘之積分表」即可，並無需影響超額要點之內容條文。 

4.請儘早協助處理以利今年適用。 

辦法：理事會通過後，由教師會發函建請縣府，公告變更「宜蘭縣國民中小學超額

教師遷調作業要點」附表二「超額作業積分表」，改採「縣內介聘之積分表」。 

決議： 

1.針對此提案，於四月中旬前收集相關意見，彙整後交由第11屆理事會討論。 

（同意：7票、反對：0票） 

2.收集相關意見再一併討論。（同意：2票、反對：0票） 

3.將所收集之超額作業要點修正意見提交至宜蘭縣教育審議委員會討論。 

六、 臨時動議：無 

七、 散會：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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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社團法人宜蘭縣教師會第 10屆第 8 次理事會議 記錄 

時間：民國106年2月22日（星期三）18時 

地點：本會會議室 

主席：方世齡                                           紀錄：余秀雲 

出席：如簽到冊 

請假： 

列席：如簽到冊 

一、主席報告出席人數並宣布開會： 

─應出席15人，已出席11人，請假4人，列席8人，達開會額數，會議開始。 

二、確認議程： 

─無異議認可。 

三、主席報告出席人數並宣布開會： 

四、確認上次會議紀錄並報告執行情形： 

    第10屆第7次理事會議紀錄 

    第10屆第7次理事會議決議執行狀況報告 

五、工作報告：略 

第10屆第8次理事會工作報告（詳見宜蘭縣教師職業工會理事會工作報告） 

六、提案討論： 

編號：1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審議本會106年01月份日記帳、收支餘絀表及資產負債表案。 

說明：本會 106年 01月份日記帳、收支餘絀表及資產負債表已編製完成，經會計查

核無誤。 

辦法：請審議通過後送監事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9票；反對：0票) 

編號：2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本會第11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及第11屆理監事選舉辦法案。 

說明： 

1. 本會第11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訂於106年4月29日上午9時於宜蘭縣教師研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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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樓研習教室召開。 

2. 第11屆理監事選舉辦法及會員代表數相關資料。 

3. 本會章程第13條本會之會員，以各分會轄區為選舉區，會員人數15名至29名，派1

名會員代表、會員人數為30名至59名，派2名會員代表、會員人數為60名至79名，

派3名會員代表、會員人數80名以上者，派4名會員代表。(第2項)各分會會員教師

總人數之計算，以該年度會員所繳會費數額及其會員名冊計算之，基準日為會員

代表大會前45日。 

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據以辦理，如有選舉外之其他議程授權常理會審議。 

決議：會員代表大會召開日期為106年4月22日上午9時於光復國小2樓會議室，選舉

辦法相關期程修訂後通過。 (同意：9票；反對：0票) 

編號：3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本會第11屆會員代表審查案。 

說明： 

1.本會章程第16條第1項本會理事會職權第3款議決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開相關事項；

會員代表之任期與本會屆次相同，連選得連任。各分會應於每屆會員代表任滿前

45天，推選下一屆會員代表名單報送本會，會員代表名單需經該分會會長簽署方

為有效。分會會員代表於任期中，在停權處分期間，不得出席會員代表大會，經

除名者，該分會應補派代表至任期結束為止；「會員代表大會之會員代表出席資

格，應於召開會員代表大會30日前確定後公佈名單。」 

2.本會第11屆會員代表於(02/23)日函請各分會推派，預定推派截止日03/15。 

辦法：請通過本案授權第10屆第15次常理會審議之。 

決議：交由常理會審定。(同意：9票；反對：0票)  

編號：4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成立本會第11屆候選人資格審查小組案。 

說明：依本會選舉罷免辦法第5條本會理事會應選派3人，監事會選派1人組成候選人

資格審查小組以審查候選人資格。 

辦法：請推派本會第11屆候選人資格審查小組成員3位。 

決議：理事會選派人員：張培源、朱麗蓉、黃新民。(同意：9票，反對：0票)  

編號：5 

提案人：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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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推薦本會第11屆理事候選人案。 

說明：依本會選舉罷免辦法第2條，理事會得提出理事候選人推薦名單者，推薦人數

以不超過應選名額三分之二為限。 

辦法：請推薦本會第11屆理事候選人。 

決議：推薦理事：特教-俞昭銘(員山國小)、幼教-張明珠(古亭國小)、國小-葉明政

(同樂國小)、吳啟新(大里國小)、謝雯婷(凱旋國小)、鐘玉芬(冬山國小)、

王天利(宜蘭國小)、國中-凌振峯(國華國中)、張孟育(東光國中)。(同意：9
票，反對：0票) 

編號：6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追認105年11月24日至106年02月21日本會推派對外代表案。 

說明：1.本會先行推派對外代表如下： 

(1)「宜蘭縣第五屆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審議小組」委員- 

      朱堯麟(光復國小)、林泰源(復興國中) (105.12.01) 

    (2) 佛光大學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校外委員-謝慧縈(黎明國小)(106.01.06) 

    (3) 「106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及生涯發展教育推動小組」代表-林泰源(復興

國中)(106.01.17) 

    (4)「2017總統教育獎初審評選作業」委員-凌振峯(國華國中)(106.01.23) 

    (5)第9屆「宜蘭縣特殊教育諮詢會」委員－陳怡慈(羅東國中)、林茂宇(黎明國

小)(106.02.17.)。 

    (6)第9屆「宜蘭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委員－李聰謙(壯圍國中)、

劉人豪(大同國小)(106.02.17.)。 

    (7)第11屆宜蘭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許文德(三民國小)、林泰源(復興

國中)、陳明輝(礁溪國小)、凌振峰老師(國華國中)(106.02.15) 

    (8)全教會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吳昌倫(南屏國小)(106.02.09) 

      2.依據本會章程第16條第1項第7款之規定，提請理事會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9票，反對：0票)  

編號：7 

提案人：黃新民 

案由：建請縣府依學生輔導法第十條，落實專任輔導教師員額配制規定。 
說明：一、學生輔導法第十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任輔導教師員額編制如下： 

  1.國民小學二十四班以下者，置一人，二十五班以上者，每二十四班增置一人 

  2.國民中學十五班以下者，置一人，十六班以上者，每十五班增置一人」。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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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有關專任輔導教師及專任專業輔導人員之配置規

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一日起逐年增加，並自一百零六年起由中央主

管機關每五年進行檢討」。 

二、 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

二十二條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一日起逐年增加專任輔導教師及專

任專業輔導人員，以達成本法第十條及第十一條之人員配置規定」。 

三、 宜蘭縣政府為本縣國中小之主管機關，請縣府依法落實相關輔導人員配置規定。 

辦法：一、理事會通過後，由教師會發函教育處依法處理。 

      二、教育處應在維護學生身心健康、健全學生輔導工作的前提下，依法調查

及評估所需人員及經費，規劃與執行專任輔導教師及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之配置期程。 

決議：教師會推派代表與教育處相關單位討論。(同意：8票，反對：0票) 

編號：8 

提案人：南屏國小教師會 

案由：建議縣府修改宜蘭縣國民中小學超額教師遷調作業要點積分採計方式。 
說明：一、宜蘭縣國民中小學超額教師遷調作業要點第五條第六點：「遷調作業依下

列方式辦理：…3.國民小學：依其積分高低按志願依序遷調。」現行縣

府超額分發作業時，直接以原先校內超額作業積分表做分發的排序，卻

會造成超額次數愈多，校內服務年資都變成他校積分，被迫二次、三次

甚至四次超額的老師，其積分就會愈低。 

      二、同樣都是縣內教師調動，縣內介聘作業即採計縣內年資，超額教師遷調

作業分發，積分比序亦不須有本校、他校年資積分的不同。 

辦法：一、理事會通過後，由教師會發函請縣府召開會議。 

 二、建請縣府修改宜蘭縣國民中小學超額教師遷調作業要點，參照縣內介 

   聘作業的積分採計，不計本校、他校之別。 

      三、建議修改內容（附件一：宜蘭縣國民中小學超額教師遷調作業要點修正

說明、附件二：超額教師分發積分表） 

決議：收集相關意見後再一併處理。 (同意：9票，反對：0票)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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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社團法人宜蘭縣教師會第10屆第8次理事會決議執行情形 

報告日期：106年03月08日 

案別 議案 決議 執行部門 執行情形 

理 10-8-1 

審議本會 106年 01月份

日記帳、收支餘絀表及

資產負債表案。 

照案通過 秘書處 依決議辦理。 

理 10-8-2 

本會第 11屆第 1次會員

代表大會召開及第 11屆

理監事選舉辦法案。 

會員代表大會召開

日期為 106年 4月 22

日上午 9時於光復國

小 2樓會議室，選舉

辦法相關期程修訂

後通過。 

秘書處 依決議辦理。 

理 10-8-3 
本會第11屆會員代表審

查案。 
交由常理會審定 秘書處 依決議辦理。 

理 10-8-4 
成立本會第 11屆候選人

資格審查小組案。 

理事會選派人員：張

培源、朱麗蓉、黃新

民。 

秘書處 依決議辦理。 

理 10-8-5 
推薦本會第 11屆理事候

選人案。 

推薦理事： 

特教-俞昭銘(員山

國小) 

幼教-張明珠(古亭

國小) 

國小-葉明政(同樂

國小)、吳啟新(大里

國小)、謝雯婷(凱旋

國小)、鐘玉芬(冬山

國小)、王天利(宜蘭

國小) 

國中-凌振峯(國華

國中)、張孟育(東光

國中)。 

秘書處 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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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別 議案 決議 執行部門 執行情形 

理 10-8-6 

追認105年11月24日至

106年02月21日本會推

派對外代表案。 

照案通過 秘書處 依決議辦理。 

理 10-8-7 

建請縣府依學生輔導法

第十條，落實專任輔導

教師員額配制規定。 

教師會推派代表與

教育處相關單位討

論。 

秘書處 依決議辦理。 

理 10-8-8 

建議縣府修改宜蘭縣國

民中小學超額教師遷調

作業要點積分採計方

式。 

收集相關意見後再

一併處理。 
秘書處 依決議辦理。 

 

 


